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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审计操作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的监督和管理，保

障项目承担单位科技项目专项经费预算执行和决算的真实合法，

规范项目经费管理，提高项目经费使用效率，根据《苏州市科技

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苏科规[2019]2 号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操

作办法。

第二条 本操作办法所指项目经费审计是指市科技局对部分

市科技计划项目在提请验收前委托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合

同总经费的收支情况和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审计。审计

服务费用由市科技局承担。

第三条 按《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苏科规[2019]2

号）纳入重点项目、重大项目管理的非后补助类市科技计划项目

的经费审计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市科技局按规定遴选承担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审计

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并定期更新和公开。

第五条 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审计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项目经费到位情况。重点审查自筹资金、财政拨款和

地方共同支持经费等是否落实到位或确有保障。

（二）项目经费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。包括本单位

制定科技项目经费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执行情况，以及对财经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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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及各项科技经费管理制度、规定的贯彻落实情况。

（三）项目经费会计核算情况。包括单独核算情况，会计科

目设置规范性，核算内容和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，经费开支审批程序和手续的完备性，以及相关财务档案资

料保存管理情况等。

（四）执行预算情况。包括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和标准执行

预算情况，预算调整的必要性和程序规范性，拨付合作单位预算

资金规范性及监管情况；有无挤占、挪用、转移项目经费等问题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中设备购置和管理情况。包括购置设备预算

的执行情况，购置设备纳入单位固定资产管理以及开放共享等情

况。

（六）项目合同要求的财务指标完成情况。包括研发、产业

化支出情况以及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，是否与预算相符，是否

达到合同要求。

第六条 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审计遵循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委托审计机构。被审计单位向市科技局提出审计预约，

由市科技局委托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。

（二）准备相关资料。由被审计单位向委托的审计机构提供

主要包括自查报告、项目合同、审计项目决算、会计账簿、凭证、

报表等资料；填写《被审计单位承诺书》（见附件），经项目负责

人签字、单位盖章后交审计机构。

（三）实行现场审计。由审计机构按照第四条明确的主要内

容对被审计单位进行现场审计。审计时可先召开有关人员会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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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项目审计要求，听取科技项目实施情况介绍，了解项目实施

的具体情况，必要时可向有关人员作进一步的调查了解。收集有

关资料和会计凭证，并就审计内容与被审计单位进行沟通和交流。

（四）出具审计报告。审计报告应如实反映项目资金投入、

使用、管理情况以及审计应当披露的其它事项，对所审计的事项

发表审计评价意见，对审计发现问题提出处理和整改意见。审计

报告应依法征求被审计单位的意见，被审计单位对征求意见的审

计报告有异议的，审计机构应进一步核实，并根据核实情况对审

计报告作出必要的修改。最后审定的审计报告报市科技局。

（五）审计结果应用。审计报告可用于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

及按规定用于其他检查、评价等。

第七条 项目承担单位在科技经费内部管理、会计核算方面有

违反财经纪律和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规定的，将视情节轻重限期

整改、停拨经费、终止项目、追回已拨经费，并记入科技诚信档

案。涉嫌违法的，移送相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八条 市重点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审计机构必须依法审

计，严格执行审计准则，并对审计报告内容负责。审计人员应当

坚持原则，客观公正，实事求是，遵守有关廉政纪律的规定。对

违反审计工作纪律的机构（人员）一经核实将永久取消市科技计

划项目经费审计资格，同时抄送苏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。涉嫌违

法的，移送相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九条 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在项目财务审计中涉及的企业

技术秘密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要求进行保密，并按照有关规定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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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进行审计。对审计中知悉的国家秘密，应按国家法律负保密义

务。

第十条 本操作办法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操作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苏州市重大科

技计划项目经费审计操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苏科规〔2013〕8 号）同

时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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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被审计单位承诺书

XXXXXX：

我单位已按要求，提供了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审计所属期间

全部财务会计资料及审计所需相关资料，并郑重承诺：

第一、提供的财务资料及统计报告真实、完整。

第二、提供的科技计划项目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无造假、

隐瞒真实数据等行为。

我单位财务报表编制和所有会计事项记录均符合我国和本地

区的法律、法规和主要控股股东的有关制度、规定，我单位将承

担由此而产生的会计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

20XX 年 XX 月 XX 日


